融资担保合同(互相担保)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甲方：　×××

　　乙方：　××××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，×××××钢铁投资有限公司　　

　　为有利于双方发展，充分利用双方对外融资的有利因素，加强企业间经济合作，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甲、乙双方就融资担保问题经过充分酝酿，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　　一、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真诚合作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在融资领域内进行友好合作。

　　二、甲、乙双方共同确认：双方承担总额度为伍仟万元的贷款责任担保，并同意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履行各自责任。

　　三、在乙方需要担保时，甲方为乙方提供的担保额度总共为　 万元，不管是乙方中的一家公司还是二家公司；在甲方需要担保时，甲方可以选择乙方中的一家公司，为甲方提供相同额度的贷款担保。

　　四、甲、乙双方在履行互为担保时，最长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，贷款必须专款专用，担保方有权对被担保方的贷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，期满还清贷款本息时，被担保方应主动向担保方提供还贷凭证，以便对方及时了解。

　　五、任何一方为对方担保时，应如实提供各自财务报表、营业执照、信用证明复印件以及有关企业概况等资料。

　　六、担保方的继受人（包括因改组合并而继受）将受本协议的约束，并继续承担担保责任。未得到对方事先书面同意，担保方不会转让其担保义务。

　　七、担保方代被担保方清偿债务后，有权向被担保方追偿。

　　八、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、乙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，确需变更本合同条款时，应经对方协商同意，达成书面补充协议。

　　九、违约责任

　　甲、乙双方都应遵守本协议的约定，任何一方违约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××××万元，并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
　　十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　　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。协商或调解不成，任何一方都有权向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　　十一、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　　十二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　　十三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以兹共同遵守。　　

　　甲方：××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　　

　　乙方：××××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
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　　

　　浙江×××钢铁投资有限公司
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

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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